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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马鞍山恒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刘又红、武

汉恒精电热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恒精”）转让持有的马鞍山

恒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恒精”、“目标公司”）

11.9701%的股权，本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0,908,493.15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权转让事项已获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与刘又红、武汉恒精签订协议，拟向前述二者合计转让公司持有

的马鞍山恒精 11.9701%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0,908,493.15 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马鞍山恒精股权。马鞍山恒精与公司没有业务往来，

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资产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公司本次转让马鞍山恒精股权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的需求，有利于集中公司

资源，发展优势产业，降低公司资产管控风险，改善投资质量，促进公司健康发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展，有助于加强公司整体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于 2025年 1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7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马鞍山恒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公司于 2025年 1月 21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3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马鞍山恒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 

（四）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刘又红 

身份证号：42242819680928****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 

主要就职单位及职务： 马鞍山恒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上海恒精感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武汉恒精电热设备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刘又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刘又红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武汉恒精电热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685440534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又红  

注册资本：1,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4月 8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树南街 88号 

经营范围：高科技感应加热设备、热加工设备、工业控制系统设备的开发、

研制与生产;金属零件表面处理;其它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产品及技术）。（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上海恒精感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武汉恒精 100.00%的股份。 

武汉恒精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武汉恒精目前经营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交易对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236,266.40 81,686,062.27 

负债总额 52,693,517.60 46,387,625.56 

净资产 28,542,748.80 35,298,436.71 

营业收入 76,252,487.62 54,759,598.39 

净利润 11,646,543.58 9,149,165.0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马鞍山恒精 11.9701%的股权。 

2.本次交易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3.交易标的为股权类资产的披露 

目标公司名称：马鞍山恒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06MA2U9A9NXF 

成立时间：2019 年 11月 6日 

法定代表人：刘又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74.2582万元 

注册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镇康庄路 339号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和金属表面热处理的相关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金属材料、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检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或技术进

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限定或禁止企业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前，目标公司的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刘又红 450.0000 30.5238% 

2 武汉恒精电热设备有限公司 306.0000 20.7562% 

3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6.4706 11.9701% 

4 江智斌 132.1265 8.9622% 

5 安徽中安智能网联新能车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3888 7.8947% 

6 安徽国控基石混改升级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0135 4.3421% 

7 范黎红 42.0000 2.8489% 

8 安徽省中安科创优选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7963 2.6316% 

9 陈明 34.6021 2.3471% 

10 章蕙珠 28.0000 1.8993% 

11 李余翔 24.0000 1.6279% 

12 宁波蓝郡风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642 1.5645% 

13 肥西天使科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3981 1.3158% 

14 安徽安东安芙兰乡村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3981 1.3158%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安徽华林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马鞍山恒精 2023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华林年审字[2024]161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23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0,781,118.77 269,803,315.56 

负债总额 90,974,149.83 13,681,803.60 

净资产 239,806,968.94 256,121,511.96 

营业收入 70,647,729.36 61,805,047.27 

净利润 23,002,149.06 8,218,396.24 

扣非后净利润 23,002,149.06 8,218,396.24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公司以安徽华林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华林年审字[2024]161 号

审计报告为基础，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马鞍山恒精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3,980.70万元，公司持有马鞍山恒精 11.9701%的股份，对应净资产为 2,870.51

万元。综合考虑马鞍山恒精的实际经营状况，经双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甲方（转让方）：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 

乙方 1：刘又红 

乙方 2：武汉恒精电热设备有限公司 

（本协议乙方 1、乙方 2合称“乙方”）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方案 

1.1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76.470588 万元注册资本（占标的公司

总注册资本的 11.9701%）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受让上

述标的股权。 

1.2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转让价款合计 40,908,493.15元。 

1.3 转让税费 

因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由双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

担并依法缴纳。 

（二）转让价款支付及标的股份交割 

2.1 各方确认，标的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以标的公司领

取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登记备案回执之日为准）之日为标的股权完成交割之

日，即交割日。 

2.2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两期支付，甲方应于收到各期转让价款

的当日内分别向乙方 1、乙方 2出具书面收款回执。 

2.2.1 乙方确认于 2025年 1月 23日前分别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本次转让价

款的第一期转让价款，合计 20,454,246.58 元（即本次转让价款的 50%）。 

2.2.2 乙方确认于 2025年 2月 25日前分别向甲方上述指定账户支付本次转

让价款的第二期转让价款，合计 20,454,246.57 元（即本次转让价款的 50%）。 

（三）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3.1 本协议各方将在乙方支付所有股权转让款之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办理标

的公司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召开股东

会、修改标的公司章程以及根据工商管理部门要求的其他手续等），甲方应予以

积极配合。 



（四）转让的法律效果 

4.1 本次转让股权时，股权上享有的权利及负担的义务一并转让。 

4.2 自标的股权完成交割之日起，甲方不再是标的公司股东，不再以任何形

式（包括直接持有、间接持有或委托他人代为持有等任何形式）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不再享有标的公司权利、标的公司义务。乙方按其受让后所持标的公司股权

比例享有公司权利、承担公司义务。 

（五）各方的陈述与保证 

5.1 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5.1.1 甲方签署本协议并转让标的股权系甲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次转让不可

撤销，甲方与标的公司、标的公司股东、乙方之间，在持股期间及/或就本次股

权转让事宜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5.1.2 甲方签署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其

公司章程或其他组织性文件，亦不违反其签订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和协议

的规定。 

5.1.3 甲方转让的标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已经足额缴纳。根据本协议条款

向乙方转让和交付标的股权将赋予乙方对标的股权合法和有效的权利，转让的标

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或其他权利负担。 

5.1.4 甲方不存在任何可能对本协议的签署或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索赔、仲裁或诉讼，或行政处罚、调查或类似的行政程序。 

5.2 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5.2.1 乙方签署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其

公司章程或其他组织性文件，亦不违反其签订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和协议

的规定。 

5.2.2 乙方不存在任何可能对本协议的签署或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索赔、仲裁或诉讼，或行政处罚、调查或类似的行政或司法程序。 

5.2.3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 

（六）违约责任 

6.1 本协议各方均须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

的任何声明或保证不真实，或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的，



即为违约。 

6.2 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公证费等）。 

6.3 乙方应按照本协议 2.2条的约定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如乙方未能按照

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则乙方须按照以下约定支付滞纳金。 

滞纳金计算公式如下： 

滞纳金=应付未付金额×（1+0.5‰×n） 

n=（2024年 10 月 16日至乙方履行支付完款项期间的自然天数）。 

（七）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7.1 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解释、签署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的解

决均应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据其进行解释。 

7.2 各方之间因本协议产生任何争议、纠纷或赔偿，各方应尽一切合理努力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直接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7.3 在任何争议发生期间以及在任何争议正在诉讼期间，除争议的事项外，

各方应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各自义务并有权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 

（八）其他 

8.1 本协议自各方正式签章完成（主体为自然人的须本人签字，主体为法人

的须加盖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8.2 本协议下的所有通知、请求、要求和其他联络应以书面形式发送至各方

指定联系方式，书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件、传真、邮件等。 

8.3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各项通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如发

出当日为工作日，则视为在当日已送达对方，如发出当日为非工作日，则在此发

出日后的第一（1）个工作日视为已送达对方；本协议项下的各项通知以快递的

方式发出的，则在快递发出后的第三（3）日视为送达对方；如本协议下的各项

通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的，则在该邮件首次进入对方邮箱或系统时视为送达对方。 

8.4 本协议任何一方变更上述通信地址、收件人或其他联系方式，应提前十

（10）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协议他方，任何一方未按照本款规定进行通知

的，其他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该方的通信地址、收件人或其他联系方式进行送达



后即视为已经送达该方，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均由该方自行承担。 

8.5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一方未行使或迟延行使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权力

或特权并不构成放弃这些权利、权力和特权，而单一或部分行使这些权利、权力

和特权并不排斥行使任何其他权利、权力和特权。 

8.6 如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其适用因任何原因被宣布或被视为部分或全部

失效、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本协议的其余条款应继续有效。各方应寻求修改该

等失效、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的条款乃至本协议，以求在可能的范围内落实本协

议的精神，并实现各方拟定的目的。 

六、本次股份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规划做出的经营决策，目的在于通过本次交易

集中公司资源，发展优势产业，降低公司资产管控风险，改善投资质量，促进公

司健康发展，有助于加强公司整体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马鞍山恒精股份。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未

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将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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